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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7 月 28 日，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西安置业分公司（以下简称

“置业分公司”）与陕西尚元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元文化”）签

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并据此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签订了《天地源•丹轩坊

5#楼项目合作协议》。2020 年 3 月 19 日，置业分公司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一审案件应诉通知书》等诉讼文件，内容为尚元文化诉请置业

分公司继续履行《合作框架协议》及《天地源•丹轩坊 5#楼项目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原项目合作协议”，诉讼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0-

015）。2020 年 9 月 28 日，置业分公司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判决置业分公司继续履行原项目合作协议（判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公告：临 2020-065）。 

现依据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双方同意继续履行原项目

合作协议，并就继续履行原项目合作协议必须同步解决的相关问题协商一致，

于 2020 年 10月 16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一、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一）尚元文化应于本协议签订后 7 日内，向置业分公司全额付清原项目

合作协议约定的全部应付合作款项 22,852.43 万元；于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向

置业分公司全额付清逾期付款违约金共计 4,792.83 万元。 

（二）双方因合同纠纷（案号：（2020）陕 01 民初 142 号）产生的案件受

理费 147.0077 万元，由尚元文化承担，置业分公司无需再向尚元文化支付。 

（三）因尚元文化逾期付款，导致丹轩坊 5#楼项目原应由尚元文化支付的

前期建设投入资金，目前实际由置业分公司进行了垫付。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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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置业分公司已投入 1,094.79 万元。尚元文化承诺于本协议签订后 30 日内

向置业分公司全额返还上述垫付款并支付上述资金占用利息，计息标准为利率

10.5%。 

尚元文化承诺：如未能按时全额支付前述欠款、违约金和置业分公司前期

建设垫付资金及资金占用利息，置业分公司即有权单方解除原项目合作协议及

本协议，相关协议自置业分公司解除函到达尚元文化时起即行解除。尚元文化

向置业分公司支付原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尚元文化已付项目前期合作款 2%的

违约金，且尚元文化对解除的效力及解除的后果不再享有抗辩权。 

（四）本协议签订后，置业分公司就本次判决（案号：（2020）陕 01 民初

142 号）不上诉，如果上诉本协议自动失效。在本协议所涉尚元文化义务得到

全面履行前，项目的全部权益仍归置业分公司所有，项目土地及 5#楼项目均不

移交尚元文化。 

二、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补充协议》，有利于加快项目开发建设，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公司如收到尚元文化所付违约金及资金占用利息，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具体数据以公司年度审计会计机构确认为准。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